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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君元药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子公

司沈阳君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君元药业”）提供总计不超

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额度范围内可循环

使用，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利息。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和

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概述 

因子公司君元药业目前处于产品上市的关键阶段，根据其经营需要，为推动

产品上市进程，公司决定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自有资金向

君元药业提供总计不超过 3,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额

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利息。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君元药业有限公司 

2、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2MA0P430D6R 

3、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麦子屯 603 号沈阳浑南生物医药产业园 9 号

楼 

4、法定代表人：王雪峰 

5、注册资本：1,312万人民币 

6、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日期：2015年 11月 02日 

8、营业期限：自 2015年 11月 02日至 2065年 11月 01日 

9、经营范围：中西药制剂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00 68.60% 

北京亦庄生物医药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 22.87% 

沈阳天邦药业有限公司 26.133 1.99% 

王光 85.867 6.54% 

合计 1,312 100% 

 

1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9月 

资产总额 11,347.60 11,211.13 

负债总额 805.52 1,203.58 

所有者权益 10,542.07 10,007.55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9月

30日 

营业收入 0 21.54 

净利润  -1,099.16   -556.52 

注：上述数据中 2021 年为经审计数据，2022年 9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财务资助主要内容 

1、借款对象：沈阳君元药业有限公司。 

2、借款方式及金额：以自有资金向君元药业提供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的财务资助。 

3、借款用途：仅用于君元药业日常经营、业务发展，不得他用。 

4、借款期限：36个月，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 

5、借款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利息。 

四、存在风险及应对措施 

目前,子公司君元药业正处于产品上市的关键阶段，经营情况较为稳定，公

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其实施有效地财务、

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同时，公司此次为君元药业提供财务

资助是以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

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向子公司君元药业提供不超过 3,000万元人

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利息，定

价公允，符合市场标准，有利于其运营发展；公司为君元药业提供财务资助是在

以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借款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同意本次财务资助

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君元药业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以不影

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借款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向子公

司君元药业提供财务资助，因子公司君元药业目前处于产品上市的关键阶段，根

据其经营需要，为推动产品上市进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

制，确保资金安全和风险可控。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八、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额为 300万元人民币，除此之

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财务资助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30日 


